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訂說明

金門縣金湖鎮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附件一、第六條附件二及附件三修正對照表

附件一 一、新增應收費用欄位，

　　以明確應收費用金額

　　，並作為後續收費憑

　　據。

二、本所已無夜間及假日

　　值班人員，故刪除注

　　意事項欄位第2點

　　「或值班人員」文字

　　及值日人員核章欄

　　位。

三、注意事項新增「收費

　　基準」，提供申請人

　　及承辦人核算及核對

　　應收費用。

四、配合注意事項新增

　　「收費基準」，原第

　　3點「其他」，改為

　　第4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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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訂說明

金門縣金湖鎮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附件一、第六條附件二及附件三修正對照表

附件二 附件二 一、考量成本效益並參照

　　金城鎮公所場地借用

　　管理辦法之收費標準

　　，調整二樓會議室及

　　三樓會議室之收費標

　　準，原標準費用僅評

　　估場地費及水電費之

　　成本，本次納入清潔

　　費項目，並調高水電

　　費成本，以符合使用

　　者付費原則及鄉鎮收

　　費標準之一致性。

二、刪除附記第一點的免

　　費申請規定，不論公

　　部門或私人單位皆一

　　律依照收費標準收取

　　場地費，以符合公平

　　及使用者付費原則。

三、配合附記第一點刪除

　　，原附記第二點、第

　　三點及第四點做條次

　　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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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訂說明

金門縣金湖鎮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附件一、第六條附件二及附件三修正對照表

附件三 附件三 一、增加「立切結書人」

　　簽章欄位及「日期」

　　欄位，方符合法律效

　　力，以玆明確。

　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
